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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国有企业、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 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 

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财务审计秩

序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1〕

30 号）的要求,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、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

事务所行为,提高会计信息质量,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公平

竞争，保护利益相关方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合法权益，财政部

会同国资委、证监会共同研究起草了《国有企业、上市公司

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(以下简称选聘

办法）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 起草背景 

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恢复重建40年来，规模不断扩大，

服务范围不断拓展，行业发展总体呈向好趋势，在社会主义

市场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为国有企业供给侧改革、

上市公司融资等提供了审计、咨询等专业高端服务，为经济

平稳运行和重大宏观经济政策落实提供了有力支撑。 

近年来，随着“放管服”改革不断深入，行业多年积累

的低价竞争问题逐渐显现，部分会计师事务所以远低于项目

成本为代价承接业务，导致审计资源投入不足，审计质量难

以得到有效保证。同时，由于审计服务质量难以量化或标准

化，特别是现行的招投标机制的设计和“价低者得”的导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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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致平均审计收费水平呈下降趋势。部分企业在招标过程中

直接将审计服务视同货物采购，把低价作为选聘的首要条件，

例如，有的企业近 10 年资产总额增加了 2000 多亿，但审

计费用却下降了约 80%；有的企业在审计招标中价格因素权

重高达 60%，引发恶意价格竞争，最终中标价较上一年度降

幅高达 56%。行业低价竞争形势突出，既体现在部分会计师

事务所低价扰乱市场，也体现在部分企业忽视注册会计师审

计服务的智力付出和业务复杂性，助长了以低价为导向的招

标环境，干扰行业正常的执业环境和竞争秩序。 

低价竞争导致审计收费与企业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不

相匹配，不利于会计师事务所投入充足的审计资源和稳定行

业人才队伍，降低了审计质量，损害了行业社会声誉。为提

高国有企业、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，抵制不正当低价竞争

行为，财政部会同国资委、证监会研究起草了选聘办法，推

动公平竞争，切实保护各方权益。 

二、 起草过程 

一是起草初稿。2021 年 8 月国办发〔2021〕30 号文

件印发后，我们组织专班工作人员，研究起草了选聘办法

初稿。 

二是组织座谈。为加强选聘内容的适用性，我们组织

部分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专题讨论，充分听取与会代表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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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。同时，就《选聘办法》征求了国资委、证监会及部

内有关单位意见。 

三是形成征求意见稿。在前期调研座谈和征求意见的

基础上，按照国办发〔2021〕30 号文件对选聘办法进行了

修改完善，形成了征求意见稿。 

三、 主要内容 

选聘办法共包括十七条。包括立法依据、有关定义、审

计委员会的责任、选聘方式、选聘文件公开和提交应聘文件

期限、评价标准、报价评审、实质性轮换、冷却期、服务年

限公开、审计费用浮动、资料保存、监督管理、解释权限和

生效日期等。 

    需要说明的是，选聘办法对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的选聘

行为提出了不同的管理要求。对于上市公司（特别是民营上

市公司），考虑其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方式灵活多样，市场化

属性更强，不宜对其评审机制作出强制性规定，主要在冷却

期、服务年限公开、选聘评价、资料保存及监督管理等方面

提出了具体要求。 

四、部分重点事项的说明 

选聘办法通过设置评价标准权重，设计价格评价公式，

规定违法违规行为处理措施等，推动完善企业选聘会计师事

务所行为。有关重点事项说明如下。 

（一） 降低价格因素权重，打击恶意压价行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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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打击低价竞争现象，选聘办法作出如下要求：一是设

置以质量为核心的选聘机制。围绕降低价格因素权重为核心，

科学设置选聘会计师事务所指标权重，要求国有企业选聘时

质量管理水平权重不应低于 40%，报价权重不超过 15%。

引导企业形成以质量为导向的选聘机制，从源头上有效遏制

恶性竞争。二是通过计算公式降低报价过高和过低的分值。

为避免国有企业选聘过程中恶意压价或报价畸高干扰选聘

等行为，规定了以选聘报价平均值为满分，报价较高或较低

均需适当减分的计算公式。三是加大对低价竞争的处罚力度。

加强对选聘相关规定执行情况的监督，对违反规定低价选聘

的企业和压价竞争的会计师事务所可以采取相关监督管理

措施。 

（二） 动态调整审计费用，规定人员轮换要求。 

    部分会计师事务所被聘后，任期最长可达 10 年，但业

务约定书约定的审计费用为固定费用，可能出现企业业务规

模变化等导致审计投入大幅增长但是审计费用不变的局面。

选聘办法在充分考虑物价、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等因素的基础

上提出动态调整审计费用,审计费用可以根据消费者物价指

数、社会平均工资水平、业务规模变化等进行合理调整，平

衡双方权益。另外，为杜绝通过“人带业务走”、“换所不换

人”而规避独立性的监管要求，选聘办法规定了审计项目主

管合伙人和签字注册会计师的轮换期和冷却期，审计项目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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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合伙人、签字注册会计师承担同一国有企业、上市公司审

计业务满 5 年后，应当有 5 年的冷却期，且冷却期不受工作

变动（即跳槽换所）的影响。 

（三）明确存档期限要求，完善监督检查机制。 

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的目标是聘请能够提供高质量服务

的审计机构。为保障选聘结果合理，应加强对选聘过程的记

录和管理，建立公开透明的选聘机制，确保利益相关方能够

了解到选聘有关情况。选聘办法提出：一是明确选聘文件存

档要求。选聘办法要求企业、会计师事务所对于选聘、应聘、

评审文件和相关决策资料至少保留 15 年。二是选聘文件对

外公布。国有企业、上市公司应当在企业官网首页等易于获

取信息的公开渠道发布选聘文件。三是服务年限予以公开。

国有企业、上市公司应当在年报中披露会计师事务所、审计

项目主管合伙人以及签字注册会计师的服务年限。四是明确

监督检查机制。国务院财政部门、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以

及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各司其责，对选聘相关方开展监督检查

和处理处罚。 


